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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业绩承诺期届满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天健审〔2025〕2356 号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矿科技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业

绩承诺期届满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北矿科技公司评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株洲火炬工

业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株洲火炬公司）100.00%股权价值之减值测试结果

时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二、管理层的责任

北矿科技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

定，以及北矿科技公司与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矿冶集团）、株洲市

众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谢安东、许志波、株洲市启原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鲁志昂、夏俊辉、熊家政、张新根、李勇、汪洋洋、刘成

强共计十二名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及北矿科技公司与矿冶集团、谢安东、许志波、鲁志昂、夏俊

辉、熊家政、张新根、李勇、汪洋洋、刘成强共计十名株洲火炬公司原股东签署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

诺补偿协议）相关要求，编制株洲火炬公司 100.00%股权减值测试报告，并保证

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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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北矿科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报告独立地提出审核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审核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核查，实施了我们认为必要的程

序，并根据所取得的资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

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北矿科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期届满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符

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及北矿科技公司与矿冶集团、株洲市众

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谢安东、许志波、株洲市启原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鲁志昂、夏俊辉、熊家政、张新根、李勇、汪洋洋、刘成强

共计十二名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及北矿科技公司与矿冶集团、谢安东、许志波、鲁志昂、夏俊辉、

熊家政、张新根、李勇、汪洋洋、刘成强共计十名株洲火炬公司原股东签署的《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的相关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株洲火炬公司

100.00%股权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权益价值，并能够支持其得出的减值测

试结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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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业绩承诺期届满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以及本公司与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矿冶集团）、株洲市众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谢安东、许志波、株洲市启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鲁志昂、夏俊

辉、熊家政、张新根、李勇、汪洋洋、刘成强共计十二名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本公司与矿冶集团、谢安东、许志波、鲁

志昂、夏俊辉、熊家政、张新根、李勇、汪洋洋、刘成强共计十名株洲火炬工业炉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株洲火炬公司或标的公司）原股东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相关要求，

本公司编制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期届满之标的资产减

值测试报告》。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11 月 16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购买矿冶集团、株洲

市众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和企管）、谢安东、许志波、株洲市启原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原企管）、鲁志昂、夏俊辉、熊家政、张新根、

李勇、汪洋洋、刘成强（以下统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株洲火炬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2022 年 4 月 19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

2022 年 5 月 16 日，本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交易正式方案。

2022 年 7 月 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398 号》），核准本次交易。根

据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资评估）出具的《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资产涉及的株洲火炬工业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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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中资评报字[2021]697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8 月 31 日，株洲火炬公司

100.00%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18,568.97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株洲火炬公司 100.00%股

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18,568.97 万元，其中：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17,085.84 万元（发行新增

股份 12,117,610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10 元/股），现金支付对价 1,483.13 万元。

株洲火炬公司已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本公司与矿冶集团、谢安东、许志波、鲁志昂、夏俊辉、熊家政、张新根、李勇、汪洋

洋、刘成强共计十名株洲火炬公司原股东（以下简称业绩补偿义务人）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签订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一） 业绩承诺情况

上述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因本

次交易于 2022 年内实施完毕，业绩承诺期间为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业绩补

偿义务人承诺株洲火炬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的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审计机构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43.51 万元、1,429.01

万元和 1,548.41 万元（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数）。

（二） 补偿义务情况

如果株洲火炬公司在业绩补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低于

相应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则本公司应在业绩承诺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日

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业绩补偿义务人发出书面通知，并在收到业绩补偿义务人书面确认之日

起 30 日内召开董事会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以人民币 1 元总价回购业绩补偿义务人应

补偿股份并注销的相关方案，并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

程序。本公司应在股东大会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当期回购股份数量及补偿现

金金额书面通知业绩补偿义务人。

当期业绩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

÷业绩补偿期间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截至当期期末累计业绩补

偿金额。

当期业绩补偿股份数量＝当期业绩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若业绩承诺义务人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所获得的股份数量不足以补

偿的，则差额部分以现金补偿，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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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业绩补偿现金金额＝当期业绩补偿金额－当期业绩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股份的发

行价格。

若公司在业绩补偿期间内实施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上述业

绩补偿股份数量中还应包括其对应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获得的股份。

若公司在承诺年度内有现金分红的，业绩承诺义务人应向本公司返还业绩补偿股份数量

对应的现金分红金额。

上述补偿按年计算，业绩补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时均应按照上述方式进行补偿。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小

于 0 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应补偿股份数量在个位之后存在尾数的，均

按照舍去尾数并增加 1 股的方式进行处理。

（三） 减值测试及补偿

业绩补偿期间届满后四个月内，本公司应聘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审

计机构对株洲火炬公司 100.00%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经减值测试，业绩承诺义务人需进行减值补偿的，应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当期减值补偿

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补偿期间内累计业绩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业绩补偿期间内累计业绩补偿现金金额。减值测试补偿金额为株洲火炬公司 100.00%股权的

交易对价减去业绩承诺期末株洲火炬公司 100.00%股权的评估值，并且应当扣除业绩承诺期

内株洲火炬公司 100.00%股权对应的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在任何情况下，因株洲火炬公司 100.00%股权减值而发生的补偿及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

承诺净利润数而发生的补偿数额之和不得超过业绩承诺义务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股

份总数（包含送股或转增的股份）和获得的现金对价。

三、减值测试过程

（一） 本公司已聘请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株洲火炬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评估，并由其出具了《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株洲火炬工业炉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涉

及的株洲火炬工业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资评报字

[2025]080 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株洲火炬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 34,960.80 万元。

（二） 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履行了以下程序：





第
7
页

共
1
2
页

仅
为

北
矿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0
24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之
目

的
而

提
供

文
件

的
复

印
件

，
仅
用

于
说

明
天
健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合
法

经
营

，
未

经
本
所

书
面

同
意

，
此

文
件

不
得

用
作

任
何

其
他

用
途

，
亦

不
得

向
第

三
方

传
送

或
披

露
。



第
8
页

共
1
2
页

仅
为

北
矿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0
2
4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之

目
的

而
提

供
文

件
的

复
印

件
，

仅
用

于
说

明
天

健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具
有

执
业

资
质

，
未

经
本
所

书
面

同
意

，
此

文
件

不
得

用
作

任
何

其
他

用
途

，
亦

不
得

向
第

三
方

传
送

或
披

露
。



第 9 页 共 12 页

仅为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扫描

件，仅用于说明陈永毡是中国注册会计师，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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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扫描件，仅

用于说明陈永毡是中国注册会计师，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用途，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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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扫描件，仅用于

说明许倩琳是中国注册会计师，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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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而提供文件的扫描件，仅用于

说明许倩琳是中国注册会计师，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此文件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亦不得向第三方传送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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